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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更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莫纪宏  
 

  党的十七报告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许多的新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

“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此项建议完全符合我国宪法和选举法所规定的

平等选举原则的要求，是保证平等选举原则获得有效实现的重要举措。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

上述精神，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一、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是历史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是由 1953年选举法奠定的。1953年 2月 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并于 1953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 1953年选
举法的各项规定，全国的选举在 1953年迅速展开，到 1954年 6月，全国完成了第一次普选，并
在普选的基础上逐渐选举产生了上级人大代表和本级政权机关。1954年 9月 15日至 28日，举行
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自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国家政权制度在选举法的保障下正式建立起来。因此，

1953年选举法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权制度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 
  1953年选举法在具体设计选举制度时，以保障公民的选举权为基础，既遵照了现代选举制度
四大原则（普遍、平等、直接与秘密）的基本要求，同时又充分考虑了建国初期我国的具体选举

国情，在人大代表的产生问题，既确立了以同等的人口比例为基础的选举原则，同时也结合城乡

居民人口数量分布的不同特点，规定了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1953年的选举法明确规定
了城乡人大代表可以代表不同的选民人数。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 8倍；在选举省、县人大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则分别是城市每一代表的 5倍和 4倍。 
  1953 年选举法规定的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不断发展，在其后通过的选举法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1979年 7月 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
次会议通过我国的第 2部选举法（又称现行选举法），并没有改变 1953年选举法的上述规定。1982
年第 3次修改选举法时，将县级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从四倍改为可小于四比一直至
一比一；1995年第 4次修改选举法时，实行了更加平等的选举，将全国与省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
镇人口比例分别从 8：1、5：1修改为 4：1。这些条款俗称“选举权四分之一条款”。这些修改使
城乡居民的选举权向更为平等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 
  我国选举法之所以至今为止尚未实现城乡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中主要原因是由我

国城乡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造成的。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农

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变化，据 2005年初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 2004 年年底，城市居民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 41.8%。从 1995
年到 2004年不到 1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已经由 30：70发展到 41.8：58.2，城乡居
民人数比例平均每年消长一个百分点以上。按目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势头，到 2015 年我国
的城乡居民人口构成比例会达到甚至于超过 50：50，而到了 2020年，将很可能会有高达 60%左
右的人居住在城市里。所以，在城乡人口、经济等各项发展指标日趋平衡的情况下，原先基于城

乡之间的差异而建立的城乡按照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制度也需要逐步与之相适应。 
  二、科学划分选区的问题 
  城乡按照不同人口比例来选举人大代表问题，在宪法学理论和选举法理论上，实际上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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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地划分选区，如何使得选民的投票具有相同的价值，实现选举权的真正平等的问题。这

些问题，一直是宪法学理论和选举法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选举实践特别重视的与

平等选举原则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许多国家在选举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因为选区划分不合理，

而导致选民实际的投票价值不相等的现象的出现。为了从制度上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许多国

家都通过选举诉讼或者是宪法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63 年
格莱诉宋德尔斯一案中就判定“因居住地不同而产生投票价值的差别违反宪法平等条款”。日本

最高法院也先后于 1964年和 1976年两次判决国会的选举法因规定的选区划分人口比例不当而导
致的“议员当选定数不均衡”为违宪。韩国宪法法院 1995 年 12 月 17 日作出判决，决定《公职
选举及选举不正防止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的“国会议员地区选区区划表”违反宪法。由此可
见，按照不同人口比例来选举议员或人大代表，各国都存在上述类似问题，但各国在完善选举制

度的实践中，都以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权为理由，通过违宪审查等渠道逐步地取消按照不同人

口比例来选举议员或人大代表的制度，并以此来保证每一个依据宪法和选举法享有选举权的选民

在参加选举过程中的投票具有法律上的相同法律效力和法律效果，实现选举权的真正平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这一建议是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要求和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具有历

史的进步性。要正确地贯彻上述精神，除了要逐步改变城乡按照不同人口比例来选举人大代表的

制度之外，还需要在今后划分选区的时候，根据科学划分选区的原则，来合理地配置选区的代表，

防止选区划分中人口数量的或多或少，从而影响了选民投票权的平等价值的实现。 


